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区违法建设防治工作的意见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》解读

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关于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工作部署，进一步加强市区违法建设防治工作，建立健全违法建设长效管理机制，持续优化发展环境，提升群众生活品质，市城市管理局牵头起草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区违法建设防治工作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现将文件相关情况解读如下：
一、修订背景及目的
1.现行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区违法建设防治工作的意见》（泰政办发〔2013〕155号）自2013年5月施行，执行期限已满，需重新修订以延续政策效力，并结合市区违法建设防治工作实际情况对政策内容予以调整。 
2.自《意见》施行以来，历经数次地方政府机构改革，各职能部门不仅机构名称发生变更，职能也进行了重大调整，致使原文件中涉及部门职责分工的内容亟须更新。 
3.自《意见》施行以来，有关违法建设防治工作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相继制定与修正，违法建设相关查处职能亦发生了变更。为契合新形势下违法建设防治工作的实际需求，有必要对原《意见》进行修订完善，使其更贴合当前实际情况与最新法律法规规定。 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此次修订的《意见》包括指导思想、总体目标、职责分工、工作措施和有关要求五部分，具体内容有：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本部分明确以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》和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违法建设治理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按照市委、市政府有关违法建设治理的工作部署，进一步强化市区违法建设防治工作。 
（二）总体目标。本部分确定了以“管源头、控新增、减存量”作为总体目标，同时提出了违法建设防治的工作原则。 
    （三）职责分工。本部分主要结合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、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以及相关部门的职能，对推进市区违法建设防治工作的落实进行责任划分。 
（四）工作措施。本部分从建立健全防控网络、建立智能监管系统、落实源头防控措施、逐步消除存量违建、规范物业服务管理、落实联合惩戒措施六个方面提出具体工作措施。
（五）有关要求。本部分从深化思想认识、抓好贯彻落实、加强宣传引导、强化考核问责四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。
    三、修订意义
[bookmark: _GoBack]违法建设作为城市治理中的难题，不仅涉及群众的切实利益，更关乎社会公平正义。此次对《意见》进行修订，旨在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、落实工作举措，全面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水平，加速形成不敢违法建设、不能违法建设、不想违法建设的氛围态势，为推动违法建设防治工作依法规范、有力有效开展提供政策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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